
关于加强沙河校区交通秩序管理的通知 

全校师生： 

为进一步加强沙河校区交通秩序管理，保障校区交通安全，防止

事故发生，创造良好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环境，沙河校区根据国家法

律法规和相关交通规定，制定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交通管

理规定》。 

该规定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如有疑问，请与沙河校

区安保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61716000，010-61716661。 

附件 1：沙河校区停车场示意图 

附件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交通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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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交通管理规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交通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校区内交通秩序管理，保障校区内交通安

全，防止事故发生，创造良好的教学、科研和生活环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 28号）、

《北京市道路交通安全防范责任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结合沙河校区实际情况特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进入沙河校区的各种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人。 

第二章  校门区域交通管理 

第三条 进出沙河校区的人员、车辆，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和学校交通管理的相关规定，服从管理。 

第四条  长期进出沙河校区的机动车辆（未办理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机动车停车证）可以申请办理《沙河校区机动车通行证》。学校根

据实际情况可以聘请专业的停车管理公司对进入校区的机动车协助

实施管理。 

第五条  沙河校区管委会成立机动车通行证办理工作小组，负责

制定通行证办理的实施办法。 

第六条  严禁伪造、挪用、涂改《沙河校区机动车通行证》。一

经发现，将对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并取消其今后办理沙河校区机动



车通行证的资格。触犯法律者，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第七条  各种车辆进出校门须限速慢行，服从管理人员指挥和查

验。装载危险化学品（含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的车辆，无学校主

管部门核发的相关证明，不得进入校区；运送危险化学品的车辆经批

准进入校区后，须按指定的路线行驶。 

第八条 校门内外禁停区域禁止停放任何车辆，禁止任何阻碍校

门畅通的行为。 

第三章  校区内道路交通管理 

第九条 校区内主要道路对机动车限速 20公里/小时。 

第十条 校区内道路已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

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应各行其道；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应遵守行人和非机动车优先通行的原则。学

校可根据实际需要，将校区内部分校门设为机动车单进单出校门，将

部分道路设为机动车单行道和行人步行道。 

第十一条 校内举办大型活动或发生紧急状况时，学校可根据实

际需要，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第十二条 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校区内道路从事

集会、摆摊、打球、做操、跳舞、轮滑、放风筝等各种影响道路畅通

和交通安全的活动。 

第十三条 经学校主管部门批准悬挂在道路上方的横幅，不得影

响车辆正常通行。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和随意拆卸、移动校区内交

通标志和交通设施。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校区内交通。因

学校建设和工作需要，要开挖道路、占用路面，须经学校批准，报沙

河校区管委会备案，并由施工主管部门发布道路施工通知。施工单位

须在施工现场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第十六条 校区内各类施工车辆必须按学校有关部门规定的时

间和指定的路线出入校区。 

第四章  校区内车辆和行人交通管理 

第十七条 在校区内驾驶车辆和骑行各种非机动车者，须严格遵

守国家、北京市的交通法律法规和本规定中有关驾（骑）车行驶的各

项规定，安全文明驾驶（骑行）车辆。 

第十八条  驶入校区的各类机动和电动车辆等须具有完备的手

续，车况正常、安全性能良好，并应减速慢行，禁止鸣笛，注意避让

行人和非机动车。非机动车应靠右边行驶；行人应在人行道内行走，

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 

第十九条  无驾驶证人员不得在校区内驾驶各种机动车辆，不得

在校区内学车、练车。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不允许骑行各种非机动车、

电动助力车的人员，不得在校区内骑行各种非机动车、电动助力车。 

第二十条  车辆和行人在校区内应按交通标志指示通行，遇有交

通管理人员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 

第二十一条 驾驶、骑行或推行各类残疾人乘用车的人员，应注

意交通安全，谨慎慢行。学龄前儿童、耳目残疾、行走障碍和精神病

患者，在校区内行走须有监护人或监护人委托的人以及对其负有管理、

保护职责的人扶持、带领。 



第二十二条 进入校区的各类车辆应按照停车指示标志停放；在

没有停车指示标志的区域停放车辆时应注意不得乱停乱放，不得占用

消防通道、不得妨碍校区交通畅通；学校班车和摆渡车须按照指定地

点停放。遇有交通管理人员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管理人员的指

挥停放。 

第二十三条  对在有禁停标志区域停放、影响校区交通畅通、乱

停乱放的各类车辆，沙河校区管委会将采取警告、挪车处理等管理措

施，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造成的损失，由违规驾驶人（骑乘人）本人承

担。对多次警告无效者，已办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动车停车证的职

工将按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园交通管理规定》处置；已办理沙河

校区机动车通行证的，将收回证件，并取消其今后办理通行证的资格；

未办理停车证或通行证的车辆，将永久禁止其进入沙河校区。 

第二十四条 在校区内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骑乘）人应当

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骑乘）人应当立

即进行救助，并迅速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急救中心报警，同时向学

校保卫处报告。因抢救受伤人员而变动现场的，应标明原始位置。仅

造成轻微财产损失，未造成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清楚，当

事人对事故责任无争议的，可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协商处

理，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上述条款中所提及的管理人员在执勤时应

穿着统一制服或佩戴显著标识。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人员和校内单位，学校将按照相关



规定给予相应处理；对经劝告、制止仍不改正的，交由公安、司法机

关根据情节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16年 5月 1日起正式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由沙河校区管委会负责解释、监督、执行。 


